附件1：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预登记回执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已知悉，本人（或本公司）决定（本人参加（   ）、委托他人参加（  ）、不参加（   ），任选一种在其括号内打“√”）本次会议。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签章，并加盖单位印章）

自然人股东由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此回执请于2026年6月5日前通过专人送出、邮政邮件、电子邮件、电话或传真等形式送至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1206室）。选择参加会议的股东，请将此回执和登记证件材料一并送达，1.自然人股东材料：本人签字的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代理人的，提供股东本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2.法人股东材料：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代理人的，提供加盖公章的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逾期视同股东自动放弃权利，不再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邮寄地址：江苏省宿迁市高宝湖路1号
[bookmark: _GoBack]收件人：江苏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徐女士（电话：15261281008）

